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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大京国资〔2020〕16 号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关于印发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通知 

校属各部门、单位： 

经 2020 年第 25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将《实验室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020 年 12 月 29 日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规范危险化

学品采购、运输、储存、使用、废弃物处置行为，根据《国务院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北京市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规范》、《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规政策，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

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

学品。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分为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易制

https://www.so.com/link?m=aWVK%2BQpEe7DWHfMyGMfQlfIrjpyfk8Y7zbMkruXJdpngA48CPD9RTPBsy4h7TY5YmkhKVL4pZ4d0Kd9Wu00MK%2F%2FcMKHo4hQp%2Bb7yY%2B2FXfnfCefu5AoaQVmGZlGaRXW7fIy%2B60VnCTGkecbknksS%2BkFZjsG0yZ0giOQ3JIgWEgvYdo9CPZQlxiI2eXXDTcOIXPkOiQh3nmKrDL309kQvpEHJD2xhXrKCx23F8zVOemIXpGQG91Sl7qzpmB1b3YehdIkd3GnwEhcJUiR962xjfv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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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危险化学品以及其他危险化学品： 

1.剧毒化学品是指《剧毒化学品目录》中规定的具有剧烈急

性毒性危害的化学品，包括人工合成的化学品及其混合物和天然

毒素，还包括具有急性毒性易造成公共安全危害的化学品（如

3-氨基丙烯、丙腈、丙烯亚胺等）。我校禁止使用剧毒化学品。 

2.易制毒化学品是指《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类和品种目录》中

规定的可用于制造毒品的前体、原料和化学配剂等化学品。易制

毒化学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于制毒的主要原料（如 1-苯基

-2-丙酮、黄樟素、N-苯乙基-4-哌啶酮等），第二类、第三类是

用于制毒的化学配剂（如三氯甲烷、乙醚、甲苯、丙酮等）。我

校禁止使用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3.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是指《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中规定

的可用于制造爆炸物品的化学品（如硝酸、氯酸钾、过氧化钠等）。 

4.其他危险化学品是除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以外的危险化学品。 

第三条 危险化学品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是指实

验过程中存在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 

第四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以“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

谁负责”为原则，以“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为方针。 

第二章 管理体系 

第五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实行学校、学院、实验室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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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逐级落实安全责任，齐抓共管，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第六条 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代表学校对实验室危险化学

品进行综合管理，主要职责为： 

1.负责制定、完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 

2.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队伍建设和管理。 

3.负责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教育与准入制度。 

4.负责实验室公共安全设施（如：危化品库房、喷淋洗眼装

置等）的建设和维护。 

5.负责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采购审批。 

6.负责实验室废弃物处置。 

7.负责组织安全检查和督促整改。 

第七条 有危险化学品实验室的学院（含研究院）负责对本

学院实验室危险化学品进行安全管理，主要职责为： 

1.负责落实学校相关政策。 

2.负责落实本学院危险化学品安全教育与准入制度。 

3.负责危险化学品的采购审批。 

4.负责指派 1名危险化学品安全员，协助实验室安全管理办

公室管理全校的危险化学品。 

5.负责本学院安全检查和整改。 

第八条 危险化学品实验室主要职责为： 

1.实验室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负责本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

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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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建立本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目录，备齐化学品安全技术

说明书（MSDS）。 

3.负责落实本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教育准入制度。 

4.负责配备本实验室的安全设施设备、个人防护用品等。 

5.负责建立本实验室危险化学品领用、使用台账。 

6.负责实验室废弃物收集和暂存。 

7.负责本实验室安全检查和整改。 

第三章 采购、运输安全 

第九条 危险化学品采购须遵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采

购管理办法》和本章执行，5万元（含 5万元）以上采购须由采

购人和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共同完成，5 万元以下采购按本章

下述条款执行。 

第十条 危险化学品采购实行分类审批制度，严禁私自采购，

审批流程通过学校化学品管理平台进行，具体流程如下： 

1.易制毒化学品经学院、学校两级审批通过后由学校统一报

公安部门办理审批，公安部门审批通过后由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

室统一采购（采购周期约 3个月），原则上每学期集中采购两次。 

2.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经学院、学校两级审批通过后由实验室

进行采购，采购完成后 3 日内须向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备案。 

3.其他危险化学品经学院审批通过后由实验室负责采购，对

于平台中无法提供的其他危险化学品经学院、学校两级批准后由

实验室向具有合法资质的企业自行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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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于京外实验的危险化学品经学院、学校两级审批通过后

遵照属地相关法规由实验室向具有合法资质的企业自行采购。 

第十一条 实验室应对采购物品进行严格验收（如数量、规

格、包装情况、标识、有效期等）。 

第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由供应商负责运输，运输工具须遵守

国家有关危险化学品运输的相关规定，严禁私自运输。 

第四章 储存安全 

第十三条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实行分类储存，易制毒化学品、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由学校负责储存，其他危险化学品由实验室负

责储存。 

第十四条 学校建立易制毒化学品库房、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库房和废弃物暂存库房，库房建设与管理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如设置明显标志，配备消防设施器材、监控、报警等必要装置，

严禁吸烟和使用明火等）。 

第十五条 实验室应根据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及特性配备储存

柜，设置明显标识及相应的监测、通风、防火、防爆、防漏、防

盗等安全设施，安排专人负责日常管理。 

第十六条 危险化学品的盛装容器须符合相关安全要求，有

清晰的标识或标签。 

第十七条 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须分类存放，

双人双锁管理，不得与其他化学品混放。 

第十八条 如发生危险化学品被盗、丢失等情况须立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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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保卫处、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视

情况决定是否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第五章 使用安全 

第十九条 未通过相关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教育及考试的实验

人员不得进行实验。 

第二十条 实验室须建立危险化学品领用、使用、处置台账，

详细记录危险化学品使用人、使用时间、用途、使用量、剩余量

等，危险化学品台账保存期不少于 2 年。 

第二十一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前须详细阅读化学品安全技术

说明书，掌握应急处理方法和安全防范措施，做好防护，严格按

照操作规程作业。 

第二十二条 实验结束后剩余的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须立即交回学校库房。 

第二十三条 严禁在实验范围外利用危险化学品反应或合成

其他有毒有害化学品或化学衍生物；严禁无关人员接触危险化学

品；严禁将危险化学品带入生活及公共场所。 

第六章 废弃物处置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废弃物是指实验产生和排放的液态、气

态、固态废物。实验室废弃物主要分为剧毒化学废液、一般化学

废液、废化学试剂、化学试剂空瓶、废原油、固体废弃物等。剧

毒化学废液（如含六价铬等）须由实验室处理为一般化学废液后

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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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实验室须设置废弃物暂存专区，暂存专区须远

离火源、热源和电源，须有防护设施和安全警示标识。 

收集容器须密封可靠，醒目位置处贴有清晰的标签，详细标

明废弃物的全部成分、学院名称、教师姓名、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等信息。 

化学废液用学校配备的废液桶存放，废化学试剂和化学品空

瓶分别单独装箱存放，废原油用塑料桶（10L）存放，固体废弃

物装袋后装箱存放。 

严禁将可发生化学反应的废弃物混装；严禁将完全不互溶的

液体废弃物混装；严禁将固体废弃物和液体废弃物混装；严禁将

实验室废弃物与生活垃圾混放。 

第二十六条 实验室废弃物由学校统一安排转移、分类处置，

严禁将危险废弃物倒入排水管道、丢弃、掩埋，严禁将剩余的化

学品当作废弃物处置。 

学校将逐步建立废弃物处置费用由学校和实验室分摊机制，

机制未建立前由学校承担。 

第二十七条 经学校批准设在京外的实验室产生的废弃物经

学院同意后由学校委托所在地具有资质的企业进行处理，费用由

实验室自行承担。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实验室安全检查及隐患整改遵照《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执行；对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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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须遵照《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处置，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危害扩大；事故

调查与追责遵照《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实验室安全事故处理条

例》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未尽事宜协商解决。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实验室安全管理办

公室负责解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研实验室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办法（试行）》（中石大京科〔2018〕19 号）、《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科研实验室废弃物安全管理办法（试行）》（中石

大京科〔2018〕20 号）同时废止。 

 


